
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未來或許難以預測。若然不幸身故，您亦希望財富能夠傳承，令摯愛得到妥善的照顧。我們的指定計劃1 提供
額外的身故賠償支付選項2 ，透過簡易管理的選項，助您確保家人在財政上能更安心、更放心。

除了在接獲受保人身故之認可證明後向受益人4 一筆過支付（「一筆過支付」）身故 
賠償款項3 外，您亦可以選擇其他身故賠償支付選項，並透過提交指定表格來自訂最能
反映您意願的支付選項 。 

任何尚未支付的身故賠償款項的餘額，將保留於本公司積存利息5 。所有積存的利息（如有）將與最終付款一同支付。

任何尚未支付的身故賠償款項的餘額，將保留於本公司積存利息5。所有積存的利息（如有）將與最後款項一同支付。

您可以選擇 :
• 指定支付日期；或 
• 指定受保人身故後一段時期（X年Y個月）的終結日作為支付日期。

全數以分期方式支付

您可以選擇按照您指定之百分比7 以分期方式 
定期支付身故賠償（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

一筆過形式支付 + 以分期方式支付

首期款項將以一筆過形式支付

您可以選擇按照您指定之百分比7

以分期方式定期支付部分身故賠償（每月／每季／ 
每半年／每年)。

延遲支付6

您可以選擇 : 
• 指定開始日期；或
• 指定受保人身故後一段 
 時期（X年Y個月）的終結日 
 作為支付日期 。

遞增方式分期支付8,9

您可以選擇按照您指示每年遞增
一定的百分比7 以作分期支付。

分期支付之最長年期8,9

您可以選擇以分期方式支付
之最長期限。

餘額將按照您指示在支付期
完結時一筆過支付。

或

+

進一步自訂您的分期支付選項

延遲一筆過支付6

選擇全數或部分以分期方式支付身故賠償 

或

及／或 及／或

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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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張內，「您」及「閣下」指保單持有人，「宏利」、「本公司」、「我們」、及「我們的」指宏利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 
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本單張內之內容只供參考。確實條款及細則均以保單之身故賠償支付選項批註作準，您亦可與您的宏利保險顧問聯絡。我們可按閣下要
求提供批註的複本。如欲了解詳情，歡迎與您的宏利保險顧問聯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510 3383（如閣下身處於香港）及 
(853) 8398 0383（如閣下身處於澳門)。

如欲參閱宏利之私隱政策，閣下可瀏覽宏利網站，網址為www.manulife.com.hk。閣下並可要求宏利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用途，如有此需要，請致函我們。本公司地址可於宏利網站上找到。我們不會因此而收取任何費用。

本產品單張只可於香港及澳門傳閱，並不可於中國內地傳閱。

宏利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備註：

1.  請與您的宏利保險顧問聯絡了解指定計劃的詳情。本公司保留接納有關選項之申請或更改身故賠償支付選項之全權及絕對酌情權，
並受我們不時釐定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在受保人在世時且保單生效期間，您可申請或更改身故賠償支付選項；但受保人不幸 
身故後，您則不可更改身故賠償支付選項。身故賠償支付選項只適用於受益人數目不超過5位之保單。若保單持有人指定了多於一位 
受益人，則保單持有人所選擇的選項應適用於支付所有受益人的身故賠償款項。

2. 身故賠償支付選項為相關保單條款內所載有關身故賠償支付方法以外的額外選項。

3. 身故賠償款項是指根據基本計劃及附加保障計劃（如有）的條款，本公司在扣除保單持有人對本公司任何有關保單之欠款後，因受保人
身故而將支付予受益人的賠償。

4. 若受保人身故時沒有任何受益人在世，身故賠償款項將會一筆過支付予保單持有人，若保單持有人已經身故，則將一筆過支付予保單
持有人的遺產。若任何受益人於受保人身故後離世，當本公司已批核有關身故索償並在接獲該受益人（「已故受益人」）身故之認可
證明後，本公司會於指定的支付身故賠償款項之最早開始日期後，將屬於該已故受益人的身故賠償款項的餘額（如有）連同計算至
a) 已故受益人身故當日，及 b) 指定的支付身故賠償款項之最早開始日期（以較後者為準）的任何利息一筆過支付予該已故受益人的
遺產。若多於一位受益人，仍然在世的受益人會繼續根據由保單持有人所預設的指示領取各受益人相應部分的身故賠償款項。

5. 年利率為非保證，宏利可不時調整，而不作任何預先通知。利息將由理賠獲批後開始累計利息。截至2024年4月22日，非保證年利率 
如下 : 

 

 
 

 以上所引述的年利率僅作參考。如欲了解最新年利率，請與您的宏利保險顧問聯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510 3383（如閣下
身處於香港）及 (853) 8398 0383（如閣下身處於澳門)。

6. 任何延期安排，該支付日期（就一筆過支付而言）和支付開始日期（就分期支付而言）不應超過表格遞交日期起計的30年，或不應
超過受保人身故日期起的30年。

7. 您可以選擇每張保單下每年以分期方式定期支付身故賠償款項的百分比及相關的每年遞增百分比，不論受益人數目，分別不得少於
身故賠償款項的2%及不得超過100%的遞增，此等百分比由本公司全權釐定並有權不時加以修訂而不會預先發出通知予閣下。

 
8. 最後一期的分期款項金額可能高於或低於先前的分期款項金額，將取決於不同因素釐定，包括但不限於您指示的遞增百分比及分期

支付之最長年期。

9. 分期支付將於全數身故賠償款項已支付時或已到達所指定的分期支付之最長年期時終結，屆時所有尚未以分期方式支付的身故賠償
款項的餘額（如有）將於最後一期的分期款項支付。為免存疑，若指定的分期支付之最長年期結束前已全額支付身故賠償款項，則 
分期支付將終止。

10. 當受保人身故時，倘若應付的身故賠償款項低於50,000美元／400,000港元／335,000人民幣／65,000加元／65,000澳元／ 
35,000英鎊／85,000新加坡元（此金額由本公司全權釐定並有權不時加以修訂而不會預先發出通知予閣下)，此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將會失效，而身故賠償款項將以猶如保單持有人從未指定身故賠償支付選項的方式支付。

保單貨幣 美元 港元 人民幣 加元 澳元 英鎊 新加坡元

非保證年利率 2.50% 1.75% 2.50% 2.50% 2.50% 1.75% 1.75%


